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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有關

出售植華授權品牌有限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 (i)植華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告；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的

通函（「該通函」）；及 (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投票表決結

果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使用的詞彙應具有該通函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告所披露，買賣協議項下的出

售條件均已獲達成，而完成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落實。

於本公告日期，賣方已根據買賣協議收到買方的按金。根據買賣協議，餘下代價

應於完成後六十 (60)日內（即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或之前）支付予賣方。

補充協議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買方與賣方（「訂約方」）訂立補充協

議（「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買賣協議。根據補充協議，訂約方已同意將餘下

代價的付款時間表修訂如下：

(i) 餘下代價應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以現金支付予賣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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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於預期餘下代價將不會根據買賣協議所載的付款期限結清，買方已同意向

賣方支付延期利息（「延期利息」），以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至餘下代價悉數結

清當日之間實際日數計算的餘下代價金額按年利率3.27%計息。

訂立補充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買方需要額外時間安排融資，故要求延後餘下代價的付款日期。董事會考慮到買

賣協議（經補充協議所修訂及補充）的條款，特別是 (i)將Vking的全部股權股份抵

押予賣方以擔保餘下代價的付款責任； (ii)延期利息的利率（即年利率 3.27%）乃賣

方與買方經參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平均融資成本

（每年約3.27%）後公平磋商釐定；及 (iii)倘餘下代價並無按照買賣協議的原定付款

時間表支付，則賣方將獲得延期利息的充分補償，而延遲支付餘下代價將不會對

該通函所披露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的用途造成重大影響。因此，董事會認為餘下代

價的新付款時間表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方面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而

補充協議的條款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而言屬公平合理。

除上文所披露補充協議所載的修訂外，買賣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

變，並繼續具有約束力及有效。

承董事會命

植華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Thomas Berg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Thomas Berg先生（主席）、Morten Rosholm Henriksen先

生、鄭偉民先生及薛雅麗女士（行政總裁）；非執行董事為馮炳昂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鄧天樂先生、劉寧樺先生及黃繼興先生。

– 2 –


